
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由于在网上发文称曾带明星夫妇看房却
遭遇“跳单”， 不仅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 还被起诉侵权。

由于在中介公司起诉明星夫妇要求支付中介佣金的案件中，
法院认定明星夫妇不属于“跳单” 而无须支付佣金， 这更让我们
所代理的中介公司在侵权案件的应诉中处于不利境地……

称明星“跳单”
被诉侵权

应诉辨法析理
终获胜诉

中介发文

明星起诉维权

几年前， 有一位房产中介在网

上发文讲述自己曾带一对明星夫妇

看了一处豪宅， 此后对方存在“跳

单” 不给中介费的行为， 相关言论

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很快， 明星夫

妇一方出面反驳了中介的说法， 此

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舆论发酵后不久， 这对明星夫

妇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认为中介公

司侵害其隐私权和名誉权，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其间， 中介公司另案提起向这

对明星夫妇索要佣金的中介合同纠

纷案件审理终结。

法院判决认为： 在没有相应协

议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 无法确认

中介公司与明星夫妇之间仅凭带看

房就成立了中介合同关系， 更无法

确认明星夫妇事先或事后知晓会承

担带看房后另行委托其他中介的法

律后果。 法院认定明星夫妇没有

“跳单” 行为， 判决驳回了中介公

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的判决直接否定了明星夫

妇的行为属于“跳单”， 这是否意

味着之前中介公司人员发表的“跳

单” 言论构成侵权呢？

针对诉请

梳理相关规定

随着佣金案有了终审结果， 作

为中介公司的代理人， 我们感到后

续对于被诉侵权案件的应诉， 必须

做好周全的准备。

针对明星夫妇起诉中介公司侵

犯名誉权的诉请， 我们首先对相关

法律规定做了梳理。

我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

四条规定：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 诽

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

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 声望、 才

能、 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民法典》 第一千零二十五条

规定： 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

报道、 舆论监督等行为， 影响他人

名誉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 但是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 捏

造、 歪曲事实； （二） 对他人提供

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

务； （三） 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

他人名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

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虽然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废止，但对当前的

司法裁判仍具有参考价值， 其中涉

及“因撰写、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名

誉权纠纷， 应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

权”这一问题，相应的解答认为：

因撰写、 发表批评文章引起的

名誉权纠纷， 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

情况处理： 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

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

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文章反

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 但有侮辱他

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

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

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

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检索案例

分析判决理由

梳理了相关法律规定之后， 我

们还仔细检索了近几年全国范围内

因为发表言论被诉名誉侵权的案例。

搜集了相关典型案例后， 我们

对于判决内容尤其是说理部分做了

详尽的分析研究。

综合司法实践中这些判例的观

点可以看出， 关于被诉名誉侵权的

相关言论是否“内容真实”、 是否属

于“侮辱形式”， 需要联系言论出现

的背景、 上下文、 被评论人的社会

身份、 评论人的认知能力等因素， 进

行综合判定。

其中， 在“内容真实” 的认定方

面， 依据言论的内容可分为“事实陈

述” 部分与“意见表达” 部分， 分别

评价真实性。

在“事实陈述” 部分， 所述事实

基本或大致准确即可以认定真实。

在“意见表达” 部分， 各法院均

认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观目的、 认

知水平、 调查能力、 调查情况， 依据

合理核实和公正评价双重标准进行考

察和综合认定。 即便当事人存在相关

论据不充分、 有失偏颇等主观局限

性， 表达内容具有主观性、 片面性，

或过于情绪化等情况， 但除明显具有

恶意的之外， 应当允许进行一定的意

见表达， 也即意见表达的评价标准应

相对宽容。

至于“侮辱形式”的认定标准，在

上海法院 2021 年的一则案例中法官

指出： 否定性评价不等同于侮辱性评

价。 类似“有违诚信”“侵犯权益”的否

定评价， 若系当事人囿于其对事实的

认知、 对法律的认识等诸多因素的理

解，评价止于原有纠纷，且未有极不公

平的偏向， 那么就应认定属于合理范

围，而不应认定为侮辱性评价。

在充分做好准备的基础上， 我们

对于出庭应诉感到有了充分的底气。

法院判决

并不构成侵权

基于前期的分析研究和调查取

证， 在本案开庭时， 我们针对中介公

司人员关于“跳单” 表述的性质认

定， 发表了如下代理意见：

首先， 在内容上， 中介公司关于

“跳单” 的陈述， 属于意见表达的范

畴， 应当从合理核实和公正评价两层

标准进行考察。

通过举证中介公司人员在知悉明

星夫妇实际购买了其带看的房屋后，

多次联系对方的助理核实购买情况、

到房产交易中心查询实际购房人名

称、 询问房屋出售方及物业安保人员

出售情况等事实， 证明其已尽到充分

的调查核实义务。

虽然在中介公司另案提起向这对

明星夫妇索要佣金的中介合同纠纷案

件中， 法院认为明星夫妇的行为不构

成“跳单”， 但中介公司人员发表文

章时， 法院还没有做出该判决， 中介

公司人员依普通房产中介人员的认知

将明星夫妇的行为评价为“跳单”，

其评价并未明显偏离公正评价的合理

界限。

其次， 在形式上， “跳单” 表述

系对经济纠纷中民事责任的观点， 不

是对人格的否定性评价， “跳单” 与

“违约” “不履约” 等概念性质类似，

不涉及侮辱或者诽谤。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 我们对名誉

权侵权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详尽分析，

并有效证明了中介公司人员发布声明

不属于侵犯名誉权的行为， 发布声明

时并无主观恶意， 客观上也未造成原

告名誉实质受损的情况。

最终， 一、 二审法院基本采纳了

我们的代理意见， 两审都判决中介公

司人员不构成名誉权侵权。 而与此案

同步审理的明星夫妇起诉中介公司人

员隐私权侵权的案件， 在我们的代理

下， 一、 二审法院也判决中介公司人

员不构成侵犯隐私权。

至此， 我们的代理取得了两案两

审全胜的结果。

□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张晗晖 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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